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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5年 7月 9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主席致意，谨此提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关于第 1540(2004)号决议执

行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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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 月 9 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信的附件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关于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采

取的措施的报告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提交首次报告，说明它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已经和准备采取的措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可以提供任何其他说明。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和使用核生化武器对人类

是一大祸害，它决心采取可能的步骤来改善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途径。 

 虽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到目前为止没有遭受恐怖

主义威胁，但它仍然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区域贸易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

和威胁。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不拥有核生化武器，也不拥有其运载工具，它

决心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推动裁军和不扩散这些武器。  

第 1和 2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不向企图开发、获取、制造、拥有、运输、转

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或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为协助实现这些不扩散目标和相关安全目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加入了以下多边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条约和公约： 

 1972 年《生物武器公约》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非洲无核

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将考虑批准这些条约。 

 此外，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加入了 19 项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中

的 10 项，尤其是以下与第 1540(2004)号决议有关的公约：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已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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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指出，作为它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政府计划签署和批准一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协定。它还将考虑

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的少量议定书和附加议定书。 

 根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入的条约和公约已经

成为本国法律的一部分，但进一步执行还需要有其他立法或行政行动。 

 协助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有关立法包括(第 6/2012 号法批准的)《刑法

典》，特别是同时规定惩罚措施的以下条款： 

 第 321 和 322 条，禁止人(321)与物(322)接触放射性物质 

 第 323 条，禁止释放有毒气体或窒息性气体 

 第 324 条，禁止制造、获取、运送、拥有或进口爆炸物或制造有毒窒息

性气体以及用于实施第 321 和 322 条所述罪行的器具 

 第 333 条，禁止使用毒药或其他污染水的有害物质 

 第 337 条，禁止向人传播传染性疾病 

 第 338 条，禁止扩散危害动物、农作物、种植园或森林的疾病和瘟疫等 

 第 359 条，禁止那些打算通过释放放射性物质或有毒物质或有毒或窒息

性气体、污染供人食用的食物和水或传播流行病来造成共同危险的(恐

怖主义)组织 

 第 360 条，禁止恐怖主义行为，包括第 359 条所述行为  

 第 375 条，禁止制造、储存、购买、出售、获取、分发、运输、持有或

使用违禁武器、装置或爆炸物质，或能够产生核爆炸或放射性爆炸的物

质，或适于制造有毒或窒息性气体的物质 

 此外，关于防止和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第 8/2013 号法做出了相关规

定。该法更新和修订了第 15/2008和第 9/2010号法的相关条款(均用第 55条取代)，

让金融行动任务组的 40 项建议生效；将在今后的立法中考虑最近提出的两项不

扩散建议。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 2013 年 5 月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

共和国进行了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相互评价。 

 第 8/2013 号法还提及相关罪行或上游罪行，特别是恐怖主义及资助恐怖主

义、伪造货币、贩卖武器或核产品等罪行。 

 第 15/2008 号法规定要设立金融情报股，第 60/2009 号法后来设立了该股。

它设在财政部内，于 2009 年开始工作，负责收取关于可疑金融交易的报告。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还申请参加金融情报中心埃格蒙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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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必须强调指出，不同的国家机构，例如国家警察和司法警察以及检察院，

在处理恐怖主义和不扩散过程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还有一个部委间全国紧急情况委员会，负责处

理全国性危机，例如重大自然灾害、流行病或国家安全事件。委员会成员包括内

政部、平民保护部、国防部、卫生部和外交部。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和通信网也可

用来处理与第 1540(2004)号决议有关的安全事件。 

 已做出努力，推动和训练民众应对这些实际情况；例如，这种训练包括在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主持下提供平民保护训练。  

第 3条  

国家机构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国家机构来执行《化学武器公约》，

与禁化武组织保持联系，它正在扩大这一机构，包括要执行所有与武器相关条约

的规定，以便统一工作，加强规模效应。 

 该国家机构目前设在外交和侨民部内并与国防部与内政部合作进行。 

 平民保护部各司局的人参加了巴西、葡萄牙和荷兰 2013 年和南非 2014 年主

办的禁化武组织关于保护工作和紧急情况的培训。 

 卫生部药剂和药物司负责根据第 52/1998 号法对毒药和药品进行登记和和发

放进出口许可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还为制药业制定了 2014-2018 年

全国战略计划。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还在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 

 在海关和执法方面，第 39/2009 号法对进口、出口、过境和过境运输有助于

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货物做出了规定。海关对仓库中最终要进入本国的货

物的储存拥有处理权。 

 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权限范围内考虑采取措施，支持那些可在化学和生物物项

的生产、使用、存放、处置和运输、包括过境和转运过程中起保障安全和保护作

用的机构和实体。 

 关于在边界为海关官员提供技术支持，目前使用海关数据自动系统(ASYCUDA 

World)来进行风险查验和评估，包括对涉及《化学武器公约》的在商品名称及编

码协调制度中有自己的编码的 14 种化学前体进行监测。 

 第 40/99 号法令禁止在没有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况下进出口植物。该法令还在

农业部内设立了农艺研究和技术中心。该中心是唯一可以提供这一证书的机构。

还规定中心要同海关和公共卫生总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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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但税务警察同海关开展的工作主要涉及关

税管制，不涉及控制犯罪活动。 

 海岸警卫队负责海上防务、监视沿海犯罪活动、监视国家防务与安全情况和

海上安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在执行国际海事组织的若干文书，例如国际船舶

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第 7段 

 多边机构的努力，包括禁化武组织和联合国其他一些实体和专门机构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这方面的援助。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外交部 2015 年 2 月同意开展起草和提交关于

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一份报告的工作。还将结合为进一步执行有关

决议和相关公约和条约提供的援助考虑开展这些工作。 

联系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根据第 1810(2008)号决议第 5 段和第 1977(2011)号决议第

13 段，向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供以下联系人：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Communities 

 Directorate of Foreign Policy 

 E-mail: esterline.genero@diplomats.com 

 Avenida Amilcar Cabral, 101/201, Tlf (+239) 222502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 

 


